
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

接受媒体采访

问：近期股市出现波动，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重融资轻投

资”的争论较多，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这段时间以来，资本市场震荡走弱、波动加大，不少投

资者深感忧虑，提出意见建议，我们认真倾听，感同身受。

我们深知，只有广大投资者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资本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才能有牢固的根基，从而真正实现稳市场、稳

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资本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1 月 2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了资

本市场运行情况及工作考虑的汇报，作出一系列部署，证监

会正在抓紧落实推进。

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证监会的

法定职责，也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监管工作政治性、

人民性的直接体现。目前，我国股市有 2.2 亿投资者，基金

投资者更多，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市情，也是我们巨大

的优势。从历史看，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之初，广大中小投资

者就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可以说，没有亿万中小投资者的积

极参与，就没有资本市场 30 多年的发展，他们是市场的功

臣。保护好广大投资者是我们巨大的责任。从现实看，股市



已经成为居民配置资产的重要渠道，市场波动直接关系老百

姓的“钱袋子”。相比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

投资者，在信息、资金、工具运用等方面存在劣势，更容易

受到财务造假、欺诈发行、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侵害。

这要求我们牢固树立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始终把保护投资

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年，

我们一直在努力，但落实中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距离大家的

期待还有差距。

市场投资和融资是一体两面。我们将更加突出以投资者

为本，本就是根，根深才能木茂。只有把投资者保护好了，

市场繁荣发展才有根基。我们将把这一理念贯穿到市场制度

设计、监管执法各方面全流程，加快完善投资者保护的制度

机制，全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让投

资者切实感受到市场的公平正义。

问：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在制度设计上如何体

现？

答：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要在制度机制设计上更

加体现投资者优先，让广大投资者有回报、有获得感。一是

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质量突出体现在给投资者

的回报上。上市公司要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没有合理的

回报就不是合格的上市公司。投资者买股票是要回报的，股



市的长期回报要能高于存款、债券的收益，才是更加可持续

的。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质量评价标准，突出回报要

求，大力推进上市公司通过回购注销、加大分红等方式，更

好回报投资者。支持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市场化并购重

组，激发经营活力。巩固深化常态化退市机制，对重大违法

和没有投资价值的公司“应退尽退”，加速优胜劣汰。二是

回报投资者要发挥证券基金机构的作用。我们将健全保荐机

构评价机制，突出对其保荐公司的质量考核特别是对投资者

回报的考核，不能把没有长期回报的公司带到市场上来。我

们将完善基金产品注册、投研能力评价等制度安排，引导投

资机构转变“重销售轻服务”的观念，增强专业管理能力，

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好满足投资者财富管理需求。三是

梳理完善基础制度安排。全面评估发行定价、询价等机制，

支持更多投资者参与，增强投资者获得感。把公平性放在更

加突出位置，健全适合国情市情的量化交易监管制度，优化

完善减持、融券、转融通等制度规则。

问：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在监管执法上将如何体现？

答：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必须依法全面加强监管，

特别是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上市公司是我国经济的骨干

力量，目前总体情况是好的。但有的上市公司诚信意识不强，

上市目的不纯，缺乏公众公司姓“公”的基本认知，侵害投



资者利益的事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我们将坚守

监管主责主业，落实好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的要求，加快完善更加严格的资本市场监管执法体系，增强

监管穿透力。特别是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防假打假制度机制，

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对于欺诈发行等严重损害投资者

利益的违法行为，坚决重拳打击，让其“倾家荡产、牢底坐

穿”。对参与造假的中介机构一体追责，让其痛到不敢再为。

坚持以投资者为本，本立而道生。保护好投资者，切实

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市场一定会走出短期的困扰，回归到

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来。我们坚定相信，我国经济的前景

是光明的，我国股市的前景是光明的。


